
证券代码：000917� � � � � � � �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10-47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部分拓维信息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

准，授权董事会择机出售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拓维信息

"

，股票代码

002261

）

股份。

公司原持有拓维信息

16,332,139

股，占拓维信息总股本的

11.24%

。 自

2010

年

10

月

27

日

至

2010

年

11

月

8

日，公司共计出售拓维信息股份

7,246,880

股（占拓维信息总股本的

4.99%

）。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

796,880

股，出售均价为

36.08

元

/

股；通过大宗交

易系统出售

6,450,000

股，出售均价为

36.53

元

/

股。 预计扣除成本和相关交易税费后获得的所

得税前投资净收益约为

1.98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

673.01%

。 本次减持后，

本公司尚持有拓维信息股份

9,085,259

股，占拓维信息股份总额的

6.25%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年 11 月 8 日

证券代码:000868� � � � � � 证券简称:安凯客车 公告编号:2010-036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0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0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

单位

:

辆

产销量明细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０

年度累计

本月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

％

）

本年累计

上年同期

累计

增减比例

（

％

）

产量

客车

５８８ ８８６ －３３．６３ ７２２９ ５３７７ ３４．４４

底盘

２０ ８４ －７６．１９ ３３６ ３８０ －１１．５８

合计

６０８ ９７０ －３７．３２ ７５６５ ５７５７ ３１．４１

销量

客车

６２４ ８８１ －２９．１７ ７２１８ ５３３２ ３５．３７

底盘

２３ ８５ －７２．９４ ３３９ ３８１ －１１．０２

合计

６４７ ９６６ －３３．０２ ７５５７ ５７１３ ３２．２８

注

:

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

,

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2482� � � � � 证券简称：广田股份 公告编号：2010-015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11

月

6

日上午

9:30

2

、召开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沿河北路

1003

号东方都会大厦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叶远西先生

6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5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20,

000,1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75.0000625%

。 全体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代表、律师代表列席会议。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0,000,100

股赞成，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0,000,100

股赞成，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整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

案》；

表决结果：

120,000,100

股赞成，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到会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261� � � � � 证券简称:拓维信息 公告编号:� 2010-049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 市 公 司 名 称：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股 票 上 市 地 点：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股 票 简 称：拓维信息

证 券 代 码：

００２２６１

信息披露 义 务 人：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通 讯 地 址：湖南省长沙市浏阳河大桥东湖南金鹰影视文化城

联 系 电 话：（

０７３１

）

－８４２５２０８０

股份权益变动性质 ：减持股份

签署日期：二

○

一

○

年十一月八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

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本公司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

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拓维信息”）拥有权益的变动情

况。

截止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

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拓维信息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

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电广传媒”）

拓维信息

／

公司 指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 称：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注 册 地： 湖南省长沙市浏阳河大桥东湖南金鹰影视文化城

法 定 代 表 人： 龙秋云

注 册 资 本： 人民币

４０

，

６３７．８４

万元

注 册 号：

４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８０５０

组织机构 代 码：

７１２１０６２１－７

公 司 类 型： 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主 要 经营范围：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各类广告，影视节目制作、发行和销

售，电子商务、网络及信息传播服务，法律、法规允许的产业投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和资本

管理等，兼营旅游开发、文化娱乐、餐饮服务、贸易等。

经 营 期 限： 长期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３０１０５７１２１０６２１７

控 股 股 东： 湖南广播电视产业中心

联 系 电 话：

０７３１－８４２５２０８０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电广传媒持有拓维信息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电广传媒控

股子公司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圣农发

展”，代码“

００２２９９

”）

１５

，

４９８

，

０００

股，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达晨财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圣农发展

１４

，

０２２

，

０００

股，合计占该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２％

；电广传媒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达晨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５９％

。

除以上公司外，电广传媒未持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５％

。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会成员情况简介：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

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

权

职 务

龙秋云 男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长

彭 益 男 中国 中国 否 副董事长

、

总经理

张华立 男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

罗伟雄 男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

袁楚贤 男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

、

副总经理

曾介忠 男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

、

副总经理

尹志科 男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

、

副总经理

毛小平 男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

、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熊澄宇 男 中国 中国 否 独立董事

黄昇民 男 中国 中国 否 独立董事

陈 玮 男 中国 中国 否 独立董事

汤世生 男 中国 中国 否 独立董事

龚光明 男 中国 中国 否 独立董事

第三节 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本次股份转让事宜外， 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有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电广传媒持有本公司

１６

，

３３２

，

１３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２４％

，所持股

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 电广传媒共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７

，

２４６

，

８８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９％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

７９６

，

８８０

股；通过

大宗交易系统出售

６

，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减持后，电广传媒仍持有本公司股份

９

，

０８５

，

２５９

股，占

总股本的

６．２５％

，所持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本次转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权利限制情况

电广传媒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权利限制。

四、承诺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将严格遵守证券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合法合规

参与证券市场交易，并及时履行有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第五节 前六个月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发生之日前六个月内，均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卖出拓维信息股份，没有买入拓维信息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时 间 数量

（

股

）

价格区间

（

元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６

，

７３６

，

０００ ３５．００－３９．７４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

，

３８０

，

８８０ ３３．１８－３７．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

３８０

，

８８０ ３２．６１－３５．６３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应当披露的其他重大

事项。

二、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电广传媒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签 署 日 期:2010 年 11 月 8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长 沙 市 岳 麓 区 桐 梓 坡 西 路

２９８

号

股票简称 拓维信息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６１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

务人住所

长沙市浏阳河大桥东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

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 无 一 致 行

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为

上 市 公 司 实

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

１６

，

３３２

，

１３９

股 持股比例

：

１１．２４％

本次权益变动

后

，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７

，

２４６

，

８８０

股 变动比例

：

４．９９ ％

变动后持股数量

：

９

，

０８５

，

２５９

股 持股比例

：

６．２５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 月 内

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002261� � � � � � 证券简称:拓维信息 公告编号:� 2010-050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解除限售流通股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第三大股东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广传媒”）本次减持前持有

本公司股份为

１６

，

３３２

，

１３９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额

１４５

，

３５５

，

８１６

股的

１１．２４％

，所持股份全部为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本公司接到电广传媒的通知，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电广传媒共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７

，

２４６

，

８８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９％

，其中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

７９６

，

８８０

股；通过大宗交易系统出售

６

，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减持后，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收市后，电广传媒仍持有本公司股份

９

，

０８５

，

２５９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６．２５％

，所持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于

１１

月

９

日披露。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８日

证券代码:000089� � � � � � �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2010-039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0 月份生产经营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告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三大指标

业务量 同比增长

本月 累计 本月 累计

旅客吞吐量

（

万人次

）

２３３．８６ ２２３０．６１ ５．９％ １０．８％

货邮吞吐量

（

万吨

）

６．９７ ６６．１５ ３３．９％ ３５．５％

航空器起降

（

万架次

）

１．８２ １８．１２ ３．５％ ８．５％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600031� � � � 股票简称:三一重工 公告编号:2010-34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2010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8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

,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12

人

,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12

人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了《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中富

(

亚洲

)

机械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南三一泵

送机械有限公司

4.65%

股权的议案》

1

、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2010

年

11

月

8

日

,

本公司与中富

(

亚洲

)

机械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富

(

亚洲

)

”

)

在湖南省长

沙市签署了《湖南三一泵送机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

本公司以人民币

8,980

万元的价格

收购中富

(

亚洲

)

持有的湖南三一泵送机械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三一泵送”

)4.65%

的股权。 收购

完成后

,

三一泵送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

、交易方及交易标的情况

1)

中富

(

亚洲

)

机械有限公司

法定股本

:10,000

港币

注册地址

:

香港新界上水龙琛路

39

号上水广场

1001

室

成立日期

:1999

年

7

月

14

日

与本公司关系说明

:

中富

(

亚洲

)

为本公司关联人所控股公司。

2)

湖南三一泵送机械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

向文波

注册资本

:8600

万元

注册地址

:

湖南省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3

年

8

月

27

日

营业执照号

:430000400003303

经营范围

:

混凝土机械产品和配件的开发、生产及产品自销。

与本公司关系说明

:

截止本次收购前

,

本公司持有三一泵送

95.35%

的股权。 收购完成后

,

三

一泵送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到

2010

年

6

月

30

日

,

三一泵送资产总额

2,763,768,530.76

元

,

负债总额

1,898,448,

092.86

元

,

所有者权益合计

865,320,437.90

元。 上述数据已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3

、评估情况

1)

北京六合正旭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六合正旭”

)

对三一泵送进行了评估

,

并出

具“六合正旭评报字

[2010]

第

269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

以下简称“三一泵送资产评估报告书”

)

。

2)

评估基准日

:2010

年

6

月

30

日

3)

评估方法

:

评估师认为收益法评估更能反映三一泵送价值

,

因此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进

行了估算。

4)

评估结果

:

本次转让的三一泵送

4.65%

股权按收益法评估值为

12,759.20

万元。

4

、交易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中富

(

亚洲

)

一致确认

:

以六合正旭出具的三一泵送资产评估报告书所确定的三一

泵送

4.65%

股权评估值

12,759.20

万元为依据

,

扣除已分配到中富

(

亚洲

)

的利润

2,533

万元

(

该

利润在评估基准日

2010

年

6

月

30

日尚未分配

),

本次转让的三一泵送

4.65%

股权价值为

10,

226.20

万元

,

最终经协商确定三一泵送

4.65%

股权转让的总价款为

8980

万元人民币。

5

、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收购湖南三一泵送机械有限公司

4.65%

股权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

条款公平合理并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

有利于加强主营

业务

,

优化管理结构

,

提高管理效率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交易价格客观公允

,

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该议案事项属于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梁稳根、唐修国、向文波、易小刚、黄建龙、赵想章、梁

在中回避表决。 审议本事项的有效表决票为

5

票。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湖南三一泵送机械有限公司的议案》

在本公司完成对湖南三一泵送机械有限公司

4.65%

股权的收购后

,

三一泵送将成为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为减少管理层级、简化内部核算、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

,

公司拟对湖南

三一泵送机械有限公司实施整体吸收合并。

1

、吸收合并双方基本情况介绍

1)

合并方

:

本公司

,

即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

被合并方

:

湖南三一泵送机械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

向文波

注册资本

:8600

万元

注册地址

:

湖南省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3

年

8

月

27

日

营业执照号

:430000400003303

经营范围

:

混凝土机械产品和配件的开发、生产及产品自销。

截止到

2010

年

6

月

30

日

,

三一泵送资产总额

2,763,768,530.76

元

,

负债总额

1,898,448,

092.86

元

,

所有者权益合计

865,320,437.90

元。 上述数据已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

、本次吸收合并的方式、范围及相关安排

1)

合并方式

公司通过整体吸收合并的方式合并三一泵送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等

,

合并完成后本

公司存续经营

,

三一泵送注销独立法人资格。

2)

合并基准日

:2010

年

11

月

30

日。

3)

合并基准日至本次合并完成期间产生的损益由公司承担。

4)

合并完成后

,

三一泵送的所有资产

,

包括但不限于固定资产、流动资产等财产合并纳入本

公司

;

三一泵送的所有负债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贷款、应付款项、应依法缴纳的税款及其它应当

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由本公司承继。

5)

合并完成后

,

三一泵送所有员工于合并日后成为本公司职工

,

其工作年限及其他劳动条

件不变。

6)

合并完成后

,

本公司的股东不发生变化

;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不变。

7)

合并双方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

履行通知债权人和公告程序。

8)

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合并双方履行审批程序后

,

合并双方将签订《企

业合并协议》并正式生效。

9)

合并双方将积极合作

,

共同完成将三一泵送的所有资产交付本公司的事宜

,

并办理资产

移交手续、相关资产的权属变更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

、吸收合并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通过本次吸收合并优化资源配置

,

降低管理成本

,

提高管理效率。

2)

本次吸收合并对本公司的正常经营不构成影响

,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

不会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

3)

在公司完成对中富

(

亚洲

)

持有的三一泵送

4.65%

股权收购后

,

三一泵送作为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

其全部利润已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

因此本次吸收合并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产

生实质性影响。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1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0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董事会本次会议部分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表决。 现将召开公司

2010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安排如下

:

(

一

)

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时间

:2010

年

11

月

24

日上午

9:30

2

、会议地点

:

本公司一号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表决

4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湖南三一泵送机械有限公司的议案》

;

(

三

)

出席会议对象

1

、截止

2010

年

11

月

19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的股东

,

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3

、见证律师。

(

四

)

会议登记方法

1

、股东登记时自然人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

;

法人股东需持营

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委托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进行登记。 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

记。

2

、登记时间

:2010

年

11

月

23

日上午

8:00 - 12:00,

下午

2:30 - 5:30 (

信函以收到邮戳为准

)

。

3

、登记地点

: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

邮政编码

:410100

4

、联 系 人

:

张耀扬、冯诗倪

5

、联系电话

:0731-84031555

传真

:0731-84031777

(

五

)

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

,

出席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十一月九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参加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

,

并授权其按以下意见进行表决。

序号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湖南三一泵送机械有限

公司的议案

》

意见

／

异议

说 明

：

１．

请在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栏中选择一项划

“

√

”，

多选或不选视作

“

弃权

”

处理

；

２．

请在本表决票上签名

，

没有签名视作

“

弃权

”

处理

。

股东账户号码

:

持股数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

受托人

(

签字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联系方式

:

委托人签字

(

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

委托日期

:2010

年

11

月 日

证券代码:000920� � 证券简称:南方汇通 公告编号:2010—027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11

月

4

日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书面会议通

知

,

公司全体董事已签署书面文件同意于

2010

年

11

月

8

日召开董事会会议。根据会议议题

,

本次会议的召开事先得到公司独立董事的同意。 本次会议通知情况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8

日上午在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事

长黄纪湘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

三、董事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实有董事

5

人

,

亲自出席会议董事

4

人

,

崔景泉董事因出差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

委托

周家干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表决。 公司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四、会议决议

会议经讨论研究作出以下决议

:

(

一

)

同意《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变更

201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会议同意变更

201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为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简称

“立信大华”

)

。会议认为立信大华具有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能力和丰富经验

,

可以满足

公司年度财务审计工作的要求

,

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 本次变更有利于公司年

度财务报告审计的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议案涉及事项的详细情况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201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0-029)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二

)

同意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要求

,

将《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变更

201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三

)

决定召开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其相关事项。

关于召开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情况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南方汇通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告编号

:2010-028)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五、公司独立董事对变更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发表独立意见的结论性意见

如下

:

(

一

)

同意变更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

二

)

同意召开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变更

2010

年度报告审计机构事项

,

并同意经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

,

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三

)

本次变更事项有利于公司审计工作的顺利开展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无损害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

四

)

公司本次变更审计机构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及《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8 日

证券代码:000920� � 证券简称:南方汇通 公告编号:2010-028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定于

2010

年

11

月

25

日召开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会议有关事项公

告通知如下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召开时间

:2010

年

11

月

25

日上午

9:30

。

(

二

)

召开地点

:

贵阳市都拉营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

三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四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

五

)

出席会议对象

:

1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0

年

11

月

22

日

,

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

2

、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受托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4

、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变更

201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涉及事项的详细情况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

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0-029)

。

三、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方式

拟出席会议股东持身份证明、证券帐户卡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

,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

传真登记。

(

二

)

登记时间

2010

年

11

月

23

日至

11

月

24

日

,

每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30

至

15:30

。

(

三

)

登记地点

贵州省贵阳市都拉营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四

)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时和表决前需提交的文件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委托人身份证明办理登

记手续

,

表决前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

四、其他事项

(

一

)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

:

郑巍先生、宋伟女士。

联系电话

:(0851)4470866

。

传 真

:(0851)4470866

。

通讯地址

:

贵州省贵阳市都拉营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

:550017

。

(

二

)

会议费用

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

,

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

(

样本

)

见本公告附件。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8 日

附件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

(

样本

)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单位

)

出席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行使表决权。

本人

(

本单位

)

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如下

(

在相应表决意见栏内打“

√

”

):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栏

同意 反对 弃权

批准

《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变更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

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或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委托人持股数量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2010

年

11

月 日

证券代码:000920� � 证券简称:南方汇通 公告编号:2010-029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关于本事项的说明

于

2010

年

1

月

28

日召开的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同意公司改聘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简称“立信”

)

为公司

2009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有关情况详见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

(

网址

:www.cninfo.com.cn)

和

2010

年

1

月

29

日《证券时报》

D12

版的《南方汇

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2010-005)

。 立信北京分

所承担了公司

2009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工作

,

具体审计团队全部为立信北京分所人员

,

签字注

册会计师为张立文、杨益明。 审计业务约定书以立信总所名义签订

,

审计报告以立信总所名

义出具。 此后

,

于

2010

年

5

月

26

日召开的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续聘立信为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有关情况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

网址

:www.cninfo.com.cn)

和

2010

年

5

月

27

日《证券时报》

A8

版的《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

公告编号

:2010-017)

。

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20

日接到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简称“立信大华”

)

的通

知

,

立信董事会决定撤销立信北京分所。原立信北京分所部分人员及业务进入立信大华

,

包括

公司

2009

年度审计报告签字注册会计师张立文、杨益明及审计团队在内的原立信北京分所

人员已转入立信大华。

考虑到公司审计事务的持续性

,

为有利于审计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

公司拟将

2010

年财

务报告审计机构变更为立信大华。

立信大华

(

原北京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成立于

2000

年

10

月

27

日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

册号为

110000001730554,

会计师事务所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证书号

:01 (

证书序号

:

000028),

住所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0

号长安大厦

3

层

,

法定代表人梁春

,

注册资本为

4999.2

万元

,

经营范围包括

:

许可经营项目

;

审计、验资、咨询、培训财务人员

;

执行注册会计师

业务

;

基本建设咨询预决算审查

;

咨询业务

;

国有及非国有资产评估。 据了解

,

立信大华具有从

业人员

2000

余名

,

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者

800

余人

,

其中具有

5

年以上审计经验的注册

会计师

500

余人。 该公司常年审计客户

2000

余家

,

服务对象主要为上市公司、大型国有企业

等

,

具有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能力和丰富经验

,

可以满足公司年度财务审计工作的要

求

,

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

本事项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事项独立意见的结论性意见

(

一

)

同意变更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

二

)

同意召开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变更

2010

年度报告审计机构事项

,

并同意经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

,

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三

)

本次变更事项有利于公司审计工作的顺利开展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无损害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

四

)

公司本次变更审计机构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及《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新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聘任期限

立信大华将承担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业务

,

审计费用为

38

万元。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8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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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83� � � � � � � � � �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2010-051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0 月份

销售情况及 11-12 月份推盘安排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0

年

10

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

35.89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54.3%

；签约金额

44.58

亿

元，同比增长

183.2%

；

2010

年

1-10

月公司累计实现签约面积

169.09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3.8%

；累计签约金额

198.26

亿元，同比增长

19.9%

。

2010

年

11

月

-12

月有新推或加推盘计划的项目：北京仰山、天津格林世界、天津国际广

场、上海格林世界、上海天御、杭州自在城、南京自在城、宁波东御、武汉格林春岸、武汉圣爱

米伦、西安湖城大境、沈阳滨河国际社区、沈阳檀郡、沈阳名京。 推盘面积约为

55

万平方米。

鉴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 上述销售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

异，推盘计划也可能存在一定的调整，因此以上相关统计数据和推盘安排仅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9 日

股票代码：600383� � � � � � �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2010-052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内容提示

（一）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二）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

2010

年

11

月

8

日上午

9

：

30

开始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金地商业大楼金地集团第一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召开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黄俊灿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 （股东授权代理人） 共

13

人， 代表公司股份

953,425,50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32％

。

四、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经过逐项表决，采用记名投票的方式

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选举靳庆军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53,425,501

股，同意

953,425,501

股，占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权

0

股，占

0%

。

2

、《关于选举孙聚义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53,425,501

股，同意

953,425,501

股，占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权

0

股，占

0%

。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廖春兰女士和刘艳晶女士现场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

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 11 月 8 日

证券代码：002244� � � � 证券简称：滨江集团 公告编号：2010－046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

于

2010

年

11

月

2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8

日以现场和通讯表

决的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并表决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与上虞市创恒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

<

上虞市城北

31-5

号地块项

目合作协议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情请见公司

2010-047

号公告《对外投资公告》。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244� � � � 证券简称：滨江集团 公告编号：2010－047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进一步整合资源、更好地开发上虞市城北

31-5

号地块，根据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11

日与上虞市创恒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创恒实业

"

）签订的《联合竞买协议书》的有关

约定，公司与创恒实业签订《上虞市城北

31-5

号地块项目合作协议书》，双方将共同出资设

立一家项目公司作为上虞市城北

31-5

号地块的开发主体，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

50,500

万

元人民币，双方出资方式和比例为：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25,25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50%

；创恒实业以现金方式出资

25,25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50%

。

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主体介绍

项目公司的投资主体为公司和创恒实业，创恒实业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创恒实业的具体情况如下：住所：上虞市章镇镇赤岘村；法定代表人：张荣根；注册资本：

1800

万元；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项目投资；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机

电设备、五金、轻纺原料、日用百货的销售。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

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

、项目公司名称（暂定）：上虞滨江城市之星置业有限公司（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

准）。

2

、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50,5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25,250

万元人

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50%

，创恒实业以现金方式出资

25,25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50%

。

3

、项目公司的组织机构：项目公司设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其中公司向项目股东会

推荐董事候选人三名，创恒实业向项目公司股东会推荐董事候选人两名，董事长由公司推荐

的董事候选人担任，董事长为项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项目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人，由

非职工代表担任，由创恒实业向项目公司股东会推荐监事候选人一名。项目公司总经理由创

恒实业推荐的董事担任。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进一步整合资源、更好地开发上虞市城北

31-5

号地块。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

、《上虞市城北

31-5

号地块项目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655� � � � � � 证券简称：金岭矿业 公告编号：2010-35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10

年

11

月

24

日上午九点在

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有关事宜具体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另行通

知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

的规定

3

、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11

月

24

日上午九点

4

、会议召开方式：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5

、会议出席对象：

（

1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0

年

11

月

19

日，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

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

2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受托人不必是

公司股东。

（

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及见证律师。

6

、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五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

1

、审议

201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增加的议案

审议事项

1

详见

2010

年

9

月

28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咨询网上的公告。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1)

个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和证券账户卡；个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

的，受托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证券账户卡。

(2)

法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

持股凭证；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

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3)

异地股东可以传真、信函方式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0

年

11

月

22

日至

2010

年

11

月

23

日

上午

9:30-11:30

，下午

1

：

30-3

：

30

。

3

、登记地点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中埠镇。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邮政编码：

255081

收 件 人：王 新 邱卫东

电 话：（

0533

）

3088888

传 真：（

0533

）

3089666

2

、会议费用

出席会议人员食宿、交通费自理

3.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五、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9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时间：

2010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有效。

股票代码：600704� � � � � � � � � 股票简称：中大股份 编号：2010-030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

商协会接受本公司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

,

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中市协注

[2010]CP168

号文件

,

该协会决定接受

本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1

、本公司发行的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人民币

6

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年内有效，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2

、公司将在注册有效期内分期发行，首期发行将在注册后

2

个月内完成，后续发行提前

2

个工作日向交易商协会备案。

本公司将根据发行进展情况，及时公告具体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8 日


